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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年度傳播技能成果展說明資料 

電話：2236-8225*83103 

E-mail：heymei@mail.shu.edu.tw 

一、活動主題：築夢 

說明：數位新媒體時代，世新大學打造亞洲夢工廠 - 全媒體大樓，激發學生學習動力，

藉由與產業界先端科技接軌的數位整合環境，為全媒體教育築夢，也期待世新學生運用

創新與創意，在夢工廠裡追夢圓夢。本屆傳播技能比賽即是以「築夢」為主題，人生有

夢、築夢踏實，每個人心中都有夢想，人生從築夢、到一步步靠近夢想，然後再努力實

現夢想，夢想是人活下去最好的理由。那麼你的夢想是什麼？築夢之旅，會有驚奇也有

學習，築夢的旅程比到達目的地更為重要。你會如何從築夢，到美夢成真？或夢想破

滅？請以任何一種表現形式（影片、廣告、活動......等）提出企劃，呈現你或悲、或喜、

或挫折、或感動的築夢過程。 

二、活動說明：為讓傳院大一學生將整學年度在「傳播技能」課程中所修習的各學系技能做

整合發揮，於學期末，以班級為單位，通過成果展來展現學習成效。 

三、活動方式：各班作品於規定時間內以線上及紙本繳交至院辦，由院辦邀請審查老師進行

審查，最後公布獲獎班級。 

四、得獎公布：2020年 6 月 17日(三)下午 14:00 公布於傳播學院網站 

五、相關作業規定時程 

序號  活動項目 
108學年度 

時間/期間 
地點  說明 

1 
期末成果展頒獎典禮說

明會 

2019/11/25(一) 

12:10‐13:00 
C101 

參與成員：各班總召副

總召或班代 

2 

 繳交企畫書、新聞

稿 

 教師審閱証明  2020/5/20(三) 

16:00 前 

院辦

C103 

繳交項目： 

現場交  

 教師審閱証明 

 授權同意書 

上傳 google 資料夾  

 企劃書、新聞稿 

3 

頒獎典禮 

得獎公佈與獎項頒發 

暫 2020/6/17(三) 

14:00 
大禮堂

各班需派員 30名參加 

頒獎典禮取消 

得獎名單公布於傳播學

院網站 

4  獎金領取  2020/6/22(一)‐6/24(三)
院辦

C103 

 

※教師審閱證明、授權同意書請盡早簽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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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分數配置比例 

序號 項目 分數比例 評審 

1 班級學習風氣 10% 授課老師共 24 位 

2 企劃作品呈現 

主題契合 15% 技能運用 15% 

創意呈現 15% 整體表現 15% 

可行性 15% 

75% 校外評審 3-5 位 

3 宣傳規劃能力(含新聞稿) 15% 校外老師評審 1-3 位  

 總計 100%  

七、頒獎典禮相關規定(獎項及獎金) 

(一) 當天公布各獎項入圍名單，邀請評審老師頒獎。 

(二) 各班需派員 30 名參加，依安排座位入座。 

(三) 獎項及獎金如下： 

序號 團隊獎項名稱 獎金 

1 特別獎 x 1 12,000 

2 特優 x 2 6,000 x 2 

3 優等 x 4 5,000 x 4 

4 社會公益獎 x 1 3,500 

5 最佳創意獎 x 1 3,500 

6 最佳宣傳獎 x 1 3,000 

7 最佳班風獎 x 1 3,000 

八、企劃書作品： 

(一) 需包括：如何切主題、如何運用本學年所學的各系技能、創意、企劃案內容的完整

性、預期效果、可行性（含所需時間、經費、人力等成本）、團隊分組等。企劃書請

闡述至少四個技能的運用方式，請務必與指導老師及同學共同完成完整企劃案。 

(二) 團隊分組：每位同學依興趣或專長分組，至少參與一組，建議組別如下： 

1. 創意企劃統籌小組：根據主題，腦力激盪發揮創意，撰寫企劃書，並做好時間控

管、規劃聯絡等事項。 

2. 媒體企劃與執行小組：負責規劃與作品相關的活動，撰寫新聞稿，建議撰寫方向

為事前宣傳稿的概念進行，新聞稿需於濃縮成 1 張 A4 中。 

3. 製作技術小組：負責作品中所需的各項技術支援，如海報意象、文宣品的設計等。 

4. 公關宣傳小組：負責將班級的作品做各種實體形式的宣傳與規劃。 

5. 網路機動小組：負責網路平台上所有需要的支援。 

※上述各組人力依照各班需求分配，每位同學都要參加，並將分配組別列入企畫書當

中。如同學於成果作品過程中，有特殊組別須建立，也請列於企劃書中。 
※可提供前幾屆獲獎企劃書供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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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扣分說明：任何一項遲交(當日 23:59 前)，扣 2 分；隔日繳交者不予計分。 

十、關於捐款及贊助 

如果班級有請校外廠商、企業、團體贊助，請務必確認： 

1. 贊助商所需要的回饋內容以及最後同學們需要提供的成果為何。 

2. 是否需要校方開立正式收據者？如確定需要開收據，請務必事先與院辦確認辦理流程

及經費使用規則後，才得使用該款項。 


